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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接發展戰略 打造􀎠一帶一路􀎡合作典範
習近平主席本月17日至24日對塞爾維

亞、波蘭、烏茲別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並
出席在塔什干舉行的上合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
十六次會議。此訪期間，中塞、中波關係提升為全
面戰略夥伴關係，使中國與中東歐國家的關係達到
新高度。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內容十分豐富，而中
國與塞、波兩國對接發展戰略、深度開展 「一帶一
路」合作的雄心壯志無疑將成為習主席此訪中的亮
點之一。

對接發展戰略 實現共同繁榮
在中塞、中波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

明中，都強調了發展戰略對接的重要性。中塞聯合
聲明中提到， 「（塞方）願以兩國政府簽署的共建
『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為基礎，充分把握 『一帶

一路』建設帶來的重要機遇，推動雙方各自發展戰
略對接，深化務實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和繁榮」。
中波聯合聲明則指明， 「雙方致力於在中國提出的
『一帶一路』和波蘭提出的 『可持續發展計劃』框

架下共同推動雙邊合作。雙方將以中波共同推進 『
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為基礎，加強 『一帶一路』
和 『可持續發展計劃』對接，共同組織編制中波合
作規劃綱要，開展和深化互利合作，實現和平、可
持續發展和共同繁榮」。

發展戰略的對接是兩國關係上升到新高度的標
誌。發展戰略是一個國家經濟、社會、文化建設的
總指針，指明了各項事業發展的先後次序和優先級
，規劃了發展的總體目標、路徑和方法。國家間發
展戰略的對接，不僅意味着兩國經濟、社會各項事
業的發展理念和比較優勢高度互補，更代表着兩國
政治上的高度互信——只有政治上彼此信任，才能
將經濟互補潛力轉化為戰略合作的具體成果。實際
上，也正是中塞、中波人民之間的深厚友誼，為發
展戰略對接提供了堅實的政治基礎。正如習主席撰
文所說， 「六十多年來，（中塞）兩國人民始終心
手相連，彼此懷有特殊感情，跨越時空的真情厚誼
歷久彌新」， 「波蘭是最早承認並同新中國建交的
國家之一。建交67年來，中波兩國人民傳統友誼不

斷加深」。中塞、中波人民的情誼，也將在發展戰
略對接的過程中進一步昇華。

發展戰略對接的目的是實現共同繁榮，而其成
果總是體現在一個又一個具體建設項目之中。中塞
、中波在 「一帶一路」倡議、 「中國─中東歐合作
」框架內，務實合作不斷取得突破，中國的優勢產
能逐步轉變為塞、波兩國的優質固定資產，為各自
經濟可持續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匈塞鐵路、貝爾格
萊德多瑙河大橋、E763高速公路、科斯拖拉茨電站
改擴建等項目先後落地，為中塞兩國實現共同繁榮
產生積極影響。中波2015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70.9億
美元，雙方礦業、交通基礎設施、農業等領域務實
合作不斷取得新成果，合作水平不斷提高。中塞、
中波一批重大項目的落地，不僅是發展戰略對接的
重要成果，更是雙方共同繁重的象徵。

為「一帶一路」打造標桿範本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已有兩年多的時間，沿

線數十個國家與中國簽訂了共建「一帶一路」諒解備

忘錄。今後，進一步做精「一帶一路」建設，更需要
國家層面打造合作的標桿範本，這既需要重大項目
的支撐，也需要國家間各個領域關係的不斷深入。

習主席出訪塞、波兩國期間，與兩國元首和政
府首腦共同見證了一批重大項目及教育、文化、稅
務、質檢、海關、科技、農業等領域雙邊合作協議
的簽訂。塞、波等中東歐國家市場環境相對成熟，
環境、質檢、衛生標準較高，一方面可以成為中國
企業走出去的試金石，另一方面也為 「一帶一路」
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國企業應當積極適應中
東歐市場的各類准入標準，打造精品項目和品牌產
品，藉以熟悉歐洲發達市場的遊戲規則。這對於中
國企業提升自身競爭優勢、進軍西方發達國家市場
有利，也將是中國與中東歐國家共建 「一帶一路」
的重要收穫。通過參與「一帶一路」建設，處於再工
業化進程之中的塞、波等中東歐國家也可獲得中國
的技術、資本和市場，從而提振自身製造業和基礎
設施水平，為經濟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雙方更加
深入的合作將為 「一帶一路」建設提供示範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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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24日） 歐洲議會歐盟巨頭開會

▲留歐支持者22日在倫敦舉行活動
路透社

歐盟備􀎠後公投􀎡路線圖

歐元集團可能召開緊急會議。

第二天（25日） 歐盟創始會員六國開會

歐盟委員會負責談判英國脫歐事宜。歐盟強調對英國脫歐沒
有 「B計劃」。不過，由歐盟律師和專家組成的 「救火」團隊已經
做好準備。

第三天（26日） 歐盟委員會開緊急執委會

投資人和選民等待英國和歐盟的未來走向。

第四天（27日─周一） 金融市場新一周開始

如果脫歐，卡梅倫當天也到布魯塞爾出席晚宴，屆時關注他是否會
正式通知歐盟啟動《里斯本條約》第50項條款，開展脫歐程序。

如果留歐，卡梅倫將與歐盟立刻啟動他3月與歐盟敲定的歐盟改革計
劃，使英國獲特殊地位。

第五天（28日） 歐盟開24小時緊急峰會

如果脫歐，除卡梅倫外歐盟27國首領將另開會商討英國脫歐具體流程。

第六天（29日） 歐盟峰會結束

英國啟動脫歐條款兩年內，歐盟法律在英國仍然適用。英國還將在2017年後半
年放棄歐盟輪值主席的位置，由愛沙尼亞接替。如果留歐，英國繼續與歐盟商討改
革計劃。

第七天（30日） 進入脫歐程序／續商歐盟改革

【大公報訊】綜合路透社、英國《衛報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英國今天舉行脫歐
公投，4650萬合資格選民將回答一條問
題決定英國與歐盟未來的命運，是要續
留在歐盟要求 「特殊」 地位，或是脫離
歐盟自立門戶。

脫歐公投

歐洲議會主要政黨計劃於早晨7點在布魯塞爾開會，各黨領袖與
議長隨後在8點鐘舉行擴大會議。歐洲事務部長和各國駐歐盟大使早
上10點在盧森堡開會，德國、法國和歐盟機構料將發表共同聲明。

不論結果如何，歐盟三巨頭——歐洲理事會主席圖斯克、歐盟
執委會主席容克及歐洲議會主席舒爾策將舉行會議。目前擔任歐
盟輪值主席荷蘭也會參加。

Q：公投的問題是什麼？
A： 本次公投的選票上只有一個問題： 「聯合王國是

應該繼續留在歐盟，還是應該退出歐盟？」選票
為投票者提供了兩個選項：留歐或者脫歐。

Q：誰有投票權？
A： 英國、愛爾蘭和英聯邦國家年滿18歲且

居住在英國的公民以及直布羅陀的公民
，只要登記，都有投票資格。目前，共
有4650萬選民登記參加公投，創下人數
之最。擁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
BNO）持有人亦要是在英國居住才可以
投票。現時在港定居的BNO持有人並無
投票權。

Q：流程和時間？
A： 英國時間23日上午7時（香港時間14時

）開始，至晚上10時（香港時間凌晨5
時結束）。共382個投票區將進行通宵
點票工作，預計將在23日23：30至翌日
02：00之間陸續公布具體結果，最晚結
果將在24日7時左右（香港時間14時）
出爐。由於票站抽樣結果可能存在分歧
，本次公投不提供任何出口民調。

Q：為什麼會有本次公投？
A： 直接原因是現任首相卡梅倫於2013年競選的

一項承諾：若他所領導的保守黨贏得2015年
大選，將就是否續留歐盟問題進行全民公投
，以應對黨內黨外 「脫歐」勢力的壓力。表
面上看， 「脫歐」是為了擺脫近年來歐元區
債務危機和難民問題為本國帶來的經濟和社
會負擔，但實質上則是英國長期以來就是否
出讓國家主權以形成一個更有力的歐盟，與
歐盟其他成員國之間的分歧所導致。

Q：分為哪兩派？各有誰支持？
A： 雖然本次公投肇始於卡梅倫的承諾，但他本人

是堅定的 「留歐」派，保守黨37名內閣成員中
23人明確支持留下。此外，工黨、自由民主黨
和蘇格蘭民族黨也是 「留歐」派的關鍵勢力。

英國獨立黨是 「脫歐」陣營的主力。此外
，約半數保守黨議員和部分工黨與民主聯盟黨
（DUP）議員也支持脫歐。 「脫歐」陣營代表
人物包括現司法大臣高文浩、前倫敦市長約翰
遜及獨立黨領袖法拉奇。

Q：兩派的觀點各是什麼？
A： 「留歐派」認為英國從歐盟會員得到了很大

好處，更易於出口商品至其他歐盟國，移民
多為年輕、勤於工作的一群，有助經濟成長
、支付公共服務費用。此外，他們亦擔憂脫
歐將有損英國在國際社會的地位。

「脫歐派」則認為歐盟束縛英國，歐盟對
企業設下太多規範，每年收十幾億英鎊會員
費，但成效卻不彰。他們也希望英國取回邊
境的完全掌控權，減少來英工作人數。

Q：主要看點？
A： 總體投票率是最大的看點，另

外不同地區呈現的 「脫」、 「
留」情況也值得關注。

Q：結果出爐後會如何？
A： 如果結果是脫歐，卡梅倫將正式向歐盟申

請 「離婚」，正式啟動《里斯本條約》第
50項條款，開展脫歐程序，預計為期兩年
。如果公投結果為留歐，卡梅倫將繼續與
歐盟談判他於今年3月向歐盟達成的改革計
劃，讓英國具有 「特殊」地位，包括削減
移民兒童及移民享受的福利、保留英鎊在
歐盟的權力、英國毋須加入歐盟條款中的
「日益緊密的聯盟」。

Q：結果是否具有法律效力？
A： 從法律上來說不具效力。如果結果是 「脫歐」，英

國議會仍需廢除1972年的《歐共體法》並批准撤回
協議。議會可選擇忽略公投結果，但不大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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